
安徽省出生性别比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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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文从安徽省性别比现状分析入手, 提出了/减少数量的生育观念超前, -偏好男

性. 的生育观念转变滞后,是导致性别比偏高的主观因素0的主要观点。剖析了生育政策调整对性别

比的影响。提出了制定人口政策应坚持以人为本,加大物质奖励和政策推动的激励机制, 着眼于营造

崇尚女性的社会氛围,从根本上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最终实现政府愿望和群众意愿相统一、可持续

发展需要和人类生育的自然需求相一致、人与社会和自然协调和谐的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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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出生人口性别比(以下简称性别比)偏高是全社会关注的一大问题。不少人都把这一问题归

结为生育政策的影响,因此也就产生了/调整生育政策性别比问题就自然解决了0的观点, 笔者对此表

示质疑。本文以安徽省自 80年代以来出生人口状况为例,就此问题作如下分析:

1  出生人口性别比现状分析

根据/五普0资料显示, 2000 年安徽全省出生人口性别比为 130176; 2002年计生统计性别比为
121139,比正常值( 105~ 106) 1高出较多。其中二孩性别比为 193165,多孩性别比为 415167。综合分析
其变化过程呈如下特点:

( 1)随生育率下降而性别比上升,且自上世纪 90年代以来上升速度加快。

/七五0后半期, 全省人口出生率保持在 20j上下,性别比也稳定在 110以下。/八五0至/九五0人

口出生率直线下降, 性别比则直线上升。自 1990年超过 110,至 1994年 4年时间升高 12131; 到 1998

年4年时间又升高8100,最高值达到 132103。直至 1999年注重治理才开始回落(见图 1)。

图 1 性别比与出生率变化示意图

( 2)随当地经济文化水平高低呈

不同水平的区域性分布。

全省明显呈由南向北梯度上升的

趋势。长江以南地区略高于正常值;

江淮地区多在 120~ 130之间; 淮北地

区则多在 130 以上, 其中二个市分别

超过 140和 150。这显然与安徽省农

村经济文化水平自北向南梯度升高密

切相关(见表 1)。

(3)近年来已由过去的漏报女婴

而变为男婴报女婴。

以2003年计生报表为例,全省 105个县(市、区)出生人口总性别比超过 120的有 35个, 高于 130

的有 10个,高于140的有 5个。但报表中一孩性别比低于 103(正常值下限)的有 10个市, 其中最低值

的4个县区仅在 86~ 89之间。这显然不符合自然规律。因为安徽省的计划生育是/一孩半0政策,即

农村第一个是女孩的允许生育二孩。故第一个女孩按常规分析,既不会做 B超鉴定选择, 也不会隐瞒

不报。所以一孩低于正常值只能是两种可能:一是个人生育第一个男孩瞒报或错报(女孩) ,骗取二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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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 另一种可能是因为近年性别比已列入计生考核,计生干部为了降低总性别比而篡改报表数字,

把男婴故意报为女婴。这与过去漏报女婴正好成相反方向。

表 1 2000 年统计年度报表分地区出生婴儿性别比

区

域
地市

总出生性

别比

一孩

性别比

二孩

性别比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所占%

高中专、大专及以上% 小学及以下%

全省 130176 1091 92 205150 1934160 9192 57130

江

南

地

区

芜湖市 119147 1141 24 139110 2658100     15153 54100

马鞍山市 114129 1011 89 180100 2682159 16185 51114
铜陵市 112142 1111 20 112177 2436100 20171 47176

黄山市 108135 1061 44 121118 2241100 11153 57167
宣城市 105127 1031 00 112163 2288142 9102 56184

池州市 113115 1111 93 113186 2071185 9191 61168

江

淮

地

区

合肥市 130155 1111 30 224134 1975124     19173 46112

安庆市 125105 1091 48 164108 1804107 9182 62195
滁州市 131113 1101 18 196131 2239178 8169 60174

六安市 126185 1081 65 178131 1571127 7142 59111
巢湖市 129114 1161 02 166159 2116159 7143 61134

淮

北

地

区

蚌埠市 133100 1131 91 196199 2078100     11181 55188

淮南市 139176 1091 90 307183 2186100 15171 48121
淮北市 139184 1151 58 302122 2084173 12105 48182

亳州市 153152 1121 70 356191 1922126 5157 60153
阜阳市 140153 1061 34 263131 1834100 6125 60190

宿州市 128156 1071 98 204124 1800156 7195 55122

  资料来源:5安徽统计年鉴 20016 ,中国统计出版社。

表 2 安徽省 1993 年~ 2001 年出生性别比

年份
性别比

报表 调查 五普

1993 11110 11914 11915

1994 11312 11510 12410
1995 11613 11115 12511

1996 11810 11610 12713
1997 11815 11210 12915

1998 12013 12011 13210
1999 12512 12317 13117

2000 12519 12314 12914
2001 12313 12617 )

  资料来源: 2002 年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统

计资料汇编。

  ( 4) /四普0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现象, 已由过

去的漏报假性演变为真性事实。笔者依以下三点佐

证。

第一,自 1993年以来, / 五普0、计生报表、计生考

核调查,三个方面的 9 年数据趋向一致, 数值相近(见

表 2)。

第二,从省计生委对 1990~ 2000年抱养、终止妊娠

和死亡婴儿的专项调查数据分析显示, 也得出相应结

论(见表 3~ 5)。

从 3个表来看, 表 3 中死亡的婴儿政策内二孩和

政策外婴儿性别比远比政策内一孩低; 表 5 中死亡婴

儿生后即死和生后 [ 30天死亡的远比其它原因死亡的

性别比低; 表 5中所列终止妊娠胎儿性别比远远低于

正常值。这三组数据足以说明非正常死亡的婴儿和终止妊娠的胎儿女性大大高于男性。

表 3 某市政策内和政策外死亡婴儿性别比

死婴

总数

性别

比

政策内婴儿死亡

例数 性别比

政策内一孩死亡

例数 性别比

政策内二孩死亡

例数 性别比

政策外死亡婴儿性

例数 性别比

525 9714 504 971 7 289 13818 215 6015 21 9019

  资料来源: 2002 年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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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某市按死亡原因和生后死亡时间分类的死婴性别比

死婴

总数
性别比

按生后死亡时间

生后 [ 30 天死亡

例数 性别比

生后> 30 天死亡

例数 性别比

按死亡原因

生后即死

例数 性别比

因病死亡

例数 性别比

其它原因死亡

例数 性别比

525 971 4 434 8711 91 16717 211 8814 284 10219 30 1141 3

  资料来源:同表 3。

表 5  某市终止妊娠胎儿性别比

政策内终止妊娠

例数 性别比

政策外终止妊娠

例数 性别比

116 6314 1929 6717

  资料来源:同表 2。

第三, B超鉴定和终止妊娠新技术的广泛普及, 为性

别选择提供了极大方便。这可以两个方面证实: 一是随

着出生人口孩次的升高, 性别比呈畸型猛升, 这已由/五

普0数据充分证明。二是 B超鉴定技术的快速普及, 1990

年代以来已被农村育龄群众广泛认知。对此, 笔者曾设

计/问卷0调查(详情后述)。本次调查/问卷0显示, 已有 59139%的妇女对/ B超可以鉴定怀孕男女孩0

给予肯定回答。相关研究还表明, 84%的妇女知道 B超性别鉴定技术2。

通过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当前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已成为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突

出问题,如果不能及时引导和调整, 20年以后男女青年的性别失衡现象将不可避免,且数量庞大, 涉及

面广,必将造成众多家庭和社会的不安定。再作更深层面的分析:随着社会发展和人口迁移的不断发

生,本来紧缺的女性青年必然由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 这样经济欠发达地区本来/越生

越穷0的局面加上严重的男女失衡,更会加重贫困地区的社会问题。人口问题不同于任何社会经济工

作,一旦错过时机就无法弥补。可见,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已成为当前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2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原因分析

为进一步探析成因, 笔者与省计生委设计了/已婚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调查问卷0(以下简称问卷) ,

由省计生委组织本项调查并作数据汇总。根据全省各地计划生育工作水平的差异, 分江南、江淮、淮

北三片按人口总量分布进行等比例抽样,样本点由省计生委直接抽取,分布于 20个县(市、区) 40个行

政村。调查对象为 580名 35岁以下纯从事农业的已婚育龄妇女,样本量为万分之一。

2. 1  减少数量的生育观念超前, /偏好男性0的生育观念转变滞后,是导致性别比偏高的主观因素

表 6 全省/ 四普0与/ 五普0出生人口孩次率

时期 一孩率 二孩率 多孩率 总和生育率

四普( 1990) 461 26 331 14 20160 2128

五普( 2000) 711 74 261 01 2125 1133

 资料来源:安徽省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0

生儿育女、传宗接代, 多子多

福,这些都是几千年中国生育文化

形成的传统观念。但是随着现代社

会、经济的发展, 30多年计划生育的

宣传引导和国际新型生育文化的传

播和影响, 当代青年农民的生育观

念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他们对数量的追求, 已由/多子多福0转向/少生优生0。首先从全省/四

普0与/五普0出生人口孩次率数据变化比较(见表 6) , 可以看出这一趋势。

本次/问卷0也答出相同结论。当问及/在不考虑政策因素时,您认为最理想的子女数是多少0时,

回答二个孩子的占 4912% ,一个孩子的占 4515%, 不要孩子的占 416%, 三个孩子的仅为 017%。计算
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数为 1136。但从生育观念的另一方面看, 传宗接代的/偏好男性0的生育观仍无多

大变化。当问及性别选择时,回答/至少生一个男孩0的占全省总数 6818%, 其中长江以北地区(占全

省人口8414% )所占比例为 88%。据此生育意愿和生育政策调节后的推算性别比需求是 15711。这
样,生育数量减少出现超前,而性别偏好转变滞后的需求差异必然导致性别选择。5问卷6中还设置了

生男孩意愿的来源, 回答/本人意愿0占 5618%, /丈夫的要求0占 2714% , /老人的要求0占 3213%, /社

会环境压力0占 1314%(选项允许重复) , 综合分析这组数据,说明了性别选择的主导因素是夫妇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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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足以说明当代青年农民生育观念变化的实际状况。

2. 2  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是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客观因素

现阶段农村生产力还不发达, 仍然依靠体力劳动为主。因此男性仍是家庭主要劳力, 外出打工也

是男性为多,且收入高于女性。所以现实生活中男性仍是家庭的支柱和核心。另外,农村尚未建立社

会保障机制,养老仍以家庭和儿子为主。因而在大部分农民看来, 生育男孩不仅可以/ 养儿防老0,现

阶段也可大量增加家庭经济收入。5问卷6调查中对生男孩原因回答/家庭劳动力需求0和/养儿防老0

两项分别占33%和 3519%。此外,当前社会中宗族宗派、性别歧视也客观存在,社会环境对男孩选择

也有一定影响。5问卷6中对/提高家庭地位0和/不受别人欺负0两项赞同率为 3617%。在农村调查
时,笔者与农民交谈中,其中二位谈话感触很深。一位农民在瓜田里干活,问他/你为什么一定要生男

孩?0他反问: /你说女孩晚上能看瓜吗? !0另外一位农民更是风趣地说: /生三个儿子,我就胜似一个派

出所长0。调查证实,现实中响应计划生育号召的有女无男户家庭实际困难很多, 而政策规定的微薄

奖励往往还不能兑现。5问卷6中设计了十项奖励项目, 仅有避孕节育手术和每年一次的生殖健康检

查免费率在60~ 70% ,独生子女保健费兑现率仅 619%。群众普遍反映,政府号召实行计划生育,但只

有行政要求,没有政策鼓励。这就使得本来社会地位较低的生女孩家庭更受别人歧视,因此只得想方

设法生一个男孩。

2. 3  B超和人流新技术的普及应用是性别选择的技术因素

1980年代以前农村婴儿性别选择的主要手段是弃溺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普及, B超和人流技

术为性别选择提供了极其方便的条件。本次调研基层干部普遍反映,利用 B超进行非法胎儿性别鉴定

已经严重蔓延,有五大变化:一是由隐蔽变为半公开;二是由/坐等上门0变为/上门服务0;三是鉴定怀孕

时间由 16周以上缩短为 13~ 14周;四是价格由每例200元降至最低 15元;五是由本地小范围变为跨区

域大范围作业。人流的新技术也发展很快,5问卷6调查中回答怀孕期间做过 B超检查的占53%,其中在

乡医院和外地做的占检查人数的 76%。另有专家研究表明: 11%的妇女有过女婴选择性人工流产的经

历3。据 2002年安徽省年终抽样考核,政策内领证怀孕而无出生的占总出生人口数的 5129%。
2. 4  管理上的疏漏为性别选择留有空间

计划生育管理涉及到每家每户,性别选择方面的一系列管理又是涉及多方面的社会系统工程。

虽然计划生育工作经过几十年的实践, 已经积累了一整套育龄妇女信息管理和孕情检测的技术和经

验,但是由于一些基层工作管理不到位,因而工作上也就存在一些疏漏之处。在 B超、分娩和流产药

物管理方面,由于市场机制和法制不健全,农村缺乏管理机构和人员,加之部门之间配合协调难, 跨行

政区域协调更难,这些都给管理上带来很大困难。也就给性别选择性终止妊娠留有大幅空间,这也是

造成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原因之一。

3  生育政策调整对性别比升高的影响分析

当前用调整生育政策来解决性别比偏高的呼声较高,笔者对此不能完全赞同。现仅就出生人口

性别比现状和原因分析, 作如下三点阐述:

第一, 调整生育政策并不能满足全部生育者对性别的需求。所谓/调整生育政策0, 根据中国国

情,只能是允许生育二孩。从理论上讲,一个男孩的夫妇再生育二孩,约有一半是女孩,这样似乎可以

降低性别比。但从现实分析, 多数省的农村生育政策是/一孩半0政策, 即第一个生育男孩不再生二

孩,第一个生育女孩的夫妇允许再生育二孩。这对女孩家庭来说, 已经是/ 二孩政策0了。但如前所

述,二女孩的家庭对生育数量和性别偏好的需求矛盾依然存在, 因此性别选择和性别比不平衡的问题

仍未解决。从生物学角度讲, 一对夫妇都生两个孩子, 如果没有性别偏好和性别选择,自然状态下男

女性别比应该是平衡的。问题是第一个女孩的妇女生育第二个孩子时, 仍然约男女各半, 这样在出生

人口总量中,大约有 1/ 4的二女户, 1/ 4的二男户, 1/ 2的一男一女户。按照现实的育龄群众的生育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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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推测,后两种户型都不会作性别选择, 但二女户仍有一部分会作性别选择。举实例说明: 为简便起

见,选择 100对生育对象, 设自然状态下生育(孕)男女孩为 1: 1,同时假设二女户作性别选择的比例为

1/ 3。这样的计算结果是:一孩半政策的生育总数为 150人, 其中男孩 83人, 女孩 67人, 其性别比为

12319。两个孩子政策的生育总数为 200人, 其中男孩 108人,女孩 92人, 性别比为 11714。从上述假
设计算结果看, 实行二孩政策性别比有所降低,但如果作深入分析,在二孩生育政策环境中,生女孩的

家庭对生男孩的愿望可能更为强烈,如果作性别选择生育者的比例提高到 40%, 这样男孩为 110人,

女孩 90人,性别比则为 122,与前仍无多大改变。再从5问卷6中显示的理想孩子数量来看, 有 4515%
的人选择一个孩子,仅有 017%的人愿意生三个孩子, 但是有 70~ 80%的人均选择至少生一个男孩。

这足以说明生育需求的主要矛盾是性别,而不是数量。笔者认为, 在现实条件下, 即使是放开数量控

制,也不可能出现大量多孩来调节性别比平衡。许多生育者仍然会使用现代技术作性别选择,从而实

现/少生与求男0的意愿统一。

第二,在社会经济条件和/偏好男孩0的传统生育观念没有很大改变、物质奖励和社会保障机制不
配套的环境下, 二孩政策可能更会刺激女孩家庭作性别选择。因为这样将有 70~ 80%的家庭有一男

一女或二(一)个男孩, 相比之下, 女孩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更显得低下,这就使其家庭成员心

态更不平衡,更多的人必然要会作性别选择。

第三, 在性别选择市场需求的前提下, 受利益的驱动, B 超鉴定和人工终止妊娠的经营者将更为

活跃,这就为性别选择提供更大的方便。两者互为促进,给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将带来更大的难度。

4  结论和建议

(1)随着形势的发展,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作适当的调整是必要的。但从总体上看, 笔者认为广

大农村群众当前正处在由传统生育观念向现代生育观念转变的过渡阶段。政策调整要从两个方面考

虑:一是从数量控制方面,逐步调整到人口整体素质提高和结构合理,最大限度地实现人口、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与满足人们的生育需求相对一致; 二是从政策导向方面, 要坚持以人为本,用加大物质奖

励和政策推动为主的激励机制,促进人们/少生优生0, 树立/生育男女都一样0的婚育新风,引导人们

从根本上转变生育观念。力争用一、二十年的时间,使绝对多数生育者自觉生育二个孩子, 少部分人

生育一个孩子, 杜绝三个孩子,并彻底摒弃男性偏好和性别选择。最终实现政府愿望和群众意愿相统

一、可持续发展需要和人类生育的自然需求相一致。这样, 人与自然的和谐目标才能实现。

( 2)解决性别比问题,从根本上讲必须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不能用单一的控制生育数量调整的

简单化方式解决。要依靠强有力的宣传教育和利益导向机制,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对自觉实行计划

生育的独(双)女户加大物质奖励,并优先解决其家庭的社会保障和养老问题。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

制度优越性和我党的政治优势,动员全社会多部门配合, 从就学、就业、就医、扶持生产等多方面制定

优惠政策, 切切实实在全社会提高妇女和女孩家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形成崇尚女性的一代新

风。这样就会加快人们/偏好男性0传统生育观念的转变进程。/性别偏好0消除了, 出生人口的数量

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3)当前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要高度重视性别比问题。要加强协调, 推进综合治理, 实行标本兼

治,最大限度地控制出生人口性别比继续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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